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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769 次會議 
民國 110 年 9 月 16 日 

    討論事項（三） 
司法院函送「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會銜送請立法
院審議，請核議案。 
說明： 
一、 司法院函以，109 年 6 月 10 日總統公布，同年 7 月 17

日施行之「公務員懲戒法」，已將公務員懲戒案件改以
公開審理為原則，爰配合修正職務法庭審理案件應以
公開為原則；另因「法院組織法」已於 107 年 5 月 23
日增訂第 114 條之 2 規定，檢察機關名稱已去法院
化，又 109 年 1 月 15 日總統公布之「律師法」亦已變
更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名稱，有關檢察機關及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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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全國聯合會名稱之相關規定，應配合修正，以臻
一致，爰擬具「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會銜
送請立法院審議。 

二、 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配合律師法修正，將「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名稱

改為「全國律師聯合會」。（修正條文第 7 條、第
34 條及第 102 條） 

   （二）為落實司法透明，參考公務員懲戒案件已改以公開
審理為原則，明定職務法庭審理案件，應公開法
庭行之，並明定例外得不予公開之情形。（修正條
文第 57 條） 

   （三）配合檢察機關組織名稱變更。（修正條文第 86 條、
第 90 條、第 91 條及第 9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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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 103 條） 
三、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與司法院

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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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法官法（以下簡稱本法）係於一百年七月六日公布全文一百零三
條，經歷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十年一月二十日修正公布。茲為
落實司法透明，參考一百零九年六月十日總統公布、同年七月十七日施
行之公務員懲戒法，已將公務員懲戒案件改以公開審理為原則，爰配合
修正職務法庭審理案件應以公開為原則；另因法院組織法已於一百零七
年五月二十三日增訂第一百十四條之二規定，檢察機關名稱已去法院
化，又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總統公布之律師法亦已變更律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之名稱，則本法有關檢察機關及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名稱之相關
規定，應配合修正，以臻一致。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律師法修正，將「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名稱改為「全國律師

聯合會」。（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一百零二條） 
二、為落實司法透明，參考公務員懲戒案件已改以公開審理為原則，明

定職務法庭審理案件，應公開法庭行之，並明定例外得不予公開之
情形。（修正條文第五十七條） 

三、配合檢察機關組織名稱變更。（修正條文第八十六條、第九十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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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條及第九十四條） 
四、本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一百零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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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初任法官者除

因法官、檢察官考試

及格直接分發任用

外，應經遴選合格。

曾任法官因故離職後

申請再任者，亦同。 

司法院設法官遴

選委員會，掌理前項

法官之遴選及其他法

律規定辦理之事務。 

前 項 遴 選 委 員

會，以司法院院長為

第七條 初任法官者除

因法官、檢察官考試

及格直接分發任用

外，應經遴選合格。

曾任法官因故離職後

申請再任者，亦同。 

司法院設法官遴

選委員會，掌理前項

法官之遴選及其他法

律規定辦理之事務。 

前項遴選委員

會，以司法院院長為

配合律師法修正，律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更名為

全國律師聯合會，酌修

第三項第四款、第八項

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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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委員，其他委員

任期二年，得連任一

次，名額及產生之方

式如下： 

一、考試院代表一

人：由考試院推

派。 

二、法官代表七人：

由 司法院院長提

名應選名額三倍人

選，送請司法院人

事審議委員會從中

審定應選名額二倍

人選，交法官票

選。 

當然委員，其他委員

任期二年，得連任一

次，名額及產生之方

式如下： 

一、考試院代表一

人：由考試院推

派。 

二、法官代表七人：

由 司法院院長提

名應選名額三倍人

選，送請司法院人

事審議委員會從中

審定應選名額二倍

人選，交法官票

選。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69
次
院
會
會
議

9A
7D
90
D5
E8
A9
D5
37



 

 3 

三、檢察官代表一

人：由法務部推舉

應選名額三倍人

選，送請司法院院

長從中提名應選名

額二倍人選，辦理

檢察官票選。 

四、律師代表三人：

由全國律師聯合

會、各地律師公會

各別推舉應選名額

三倍人選，送請司

法院院長從中提名

應選名額二倍人

選，辦理全國性律

三、檢察官代表一

人：由法務部推舉

應選名額三倍人

選，送請司法院院

長從中提名應選名

額二倍人選，辦理

檢察官票選。 

四、律師代表三人：

由律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各地律師公

會各別推舉應選名

額三倍人選，送請

司法院院長從中提

名應選名額二倍人

選，辦理全國性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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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票選。 

五、學者及社會公正

人士共六人：學者

應包括法律、社會

及心理學專長者，

由司法院院長遴

聘。 

第二項委員會由

司法院院長召集並擔

任主席；其因故不能

召集或主持會議時，

由其指定之委員代理

之。委員會之決議，

應以委員總人數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出席

師票選。 

五、學者及社會公正

人士共六人：學者

應包括法律、社會

及心理學專長者，

由司法院院長遴

聘。 

第二項委員會由

司法院院長召集並擔

任主席；其因故不能

召集或主持會議時，

由其指定之委員代理

之。委員會之決議，

應以委員總人數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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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 

前項總人數，應

扣除任期中解職、死

亡致出缺之人數，但

不得低於十二人。 

遴選委員會之審

議規則，由司法院定

之。 

法官遴選委員會

委員任一性別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 

遴選委員之資格

條件、票選程序及委

員出缺之遞補等相關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 

前項總人數，應

扣除任期中解職、死

亡致出缺之人數，但

不得低於十二人。 

遴選委員會之審

議規則，由司法院定

之。 

法官遴選委員會

委員任一性別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 

遴選委員之資格

條件、票選程序及委

員出缺之遞補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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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之辦法，由司法

院、行政院、全國律

師聯合會分別定之，

並各自辦理票選。 

事項之辦法，由司法

院、行政院、律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分別定

之，並各自辦理票

選。 

第三十四條 評鑑委員

產生之方式如下： 

一、法官代表由全體

法官票選之。 

二、檢察官代表由全

體檢察官票選之。 

三、律師代表，由各

地律師公會各別推

舉一人至三人，由

全國律師聯合會辦

第三十四條 評鑑委員

產生之方式如下： 

一、法官代表由全體

法官票選之。 

二、檢察官代表由全

體檢察官票選之。 

三、律師代表，由各

地律師公會各別推

舉一人至三人，由

律師公會全國聯合

配合律師法修正，律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更名為

全國律師聯合會，酌修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

及第四項之文字。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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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全國性律師票

選。 

四、學者及社會公正

人士，由法務部、

全國律師聯合會各

推舉法官、檢察

官、律師以外之人

六人，送司法院院

長遴聘。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擔任前項委

員： 

一、各級法院及其分

院之現任院長。 

二、各級檢察署及其

會辦理全國性律師

票選。 

四、學者及社會公正

人士，由法務部、

律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各推舉法官、檢

察官、律師以外之

人六人，送司法院

院長遴聘。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擔任前項委

員： 

一、各級法院及其分

院之現任院長。 

二、各級檢察署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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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分署之現任檢

察長。 

三、全國性及各地方

律師公會之現任理

事長。 

四、前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以外之公務人

員。但公立各級學

校及學術研究機構

之教學、研究人員

不在此限。 

五、政黨黨務工作人

員。 

司法院院長遴聘

第一項第四款之委員

檢察分署之現任檢

察長。 

三、全國性及各地方

律師公會之現任理

事長。 

四、前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以外之公務人

員。但公立各級學

校及學術研究機構

之教學、研究人員

不在此限。 

五、政黨黨務工作人

員。 

司法院院長遴聘

第一項第四款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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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一性別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 

評鑑委員之資格

條件、票選程序及委

員出缺之遞補等有關

事項之辦法，由司法

院、行政院、全國律

師聯合會分別定之。 

時，任一性別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 

評鑑委員之資格

條件、票選程序及委

員出缺之遞補等有關

事項之辦法，由司法

院、行政院、律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分別定

之。 

第五十七條 職務法庭

審理案件，應公開法

庭行之。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一、有妨害善良風俗

第五十七條 職務法庭

審理案件均不公開。

但職務法庭認有公開

之必要，或經被移送

或提起訴訟之法官請

求公開時，不在此

一、為落實司法透明，

且公務員懲戒案件

亦改以公開審理為

原則，爰修正本條

規定，明定職務法

庭審理案件，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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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虞。 

二、所涉個案之處理

程序依法律規定

不公開。 

三、涉及法律規定應

秘密之事項。 

四、當事人聲請不公

開，法院經聽取

他造當事人、辯

護人或代理人之

意 見 後 予 以 許

可。 

限。 開法庭行之，並明

定例外得不予公開

之情形。 

二、第一款所謂「妨害

善良風俗之虞」，

例如移送懲戒事實

涉及性侵害、性騷

擾之情形屬之；又

職務法庭審理之案

件牽涉被付懲戒人

之承辦個案，如遇

該個案所行程序依

法律規定不公開

（例如家事事件法

第九條、少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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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法第三十四

條、第七十三條、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十八條），亦不

公開，爰於第二款

明定之；第三款之

情形，例如法官洩

漏職務上知悉之國

家機密或營業秘

密，違反法官法第

十八條規定且情節

重大，經移送職務

法庭審理；並參考

公務員懲戒法第四

十四條第一項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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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民法官法第五

十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於第四款明

定當事人聲請不公

開，經聽取他造當

事人、辯護人或代

理人之意見後，職

務法庭得許可不予

公開。 

第八十六條  檢察官代

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

犯罪，為維護社會秩

序之公益代表人。檢

察官須超出黨派以

外，維護憲法及法律

第八十六條  檢察官代

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

犯罪，為維護社會秩

序之公益代表人。檢

察官須超出黨派以

外，維護憲法及法律

配合檢察機關組織名稱

變更，酌修第二項第一

款、第二款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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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之公共利益，公

正超然、勤慎執行檢

察職務。 

本 法 所 稱 檢 察

官，指下列各款人

員： 

一、最高檢察署檢察

總長、主任檢察

官、檢察官。 

二、高等檢察署以下

各級檢察署及其

檢 察 分 署 檢 察

長 、 主 任 檢 察

官、檢察官。 

前項第二款所稱

保護之公共利益，公

正超然、勤慎執行檢

察職務。 

本 法 所 稱 檢 察

官，指下列各款人

員： 

一、最高法院檢察署

檢察總長、主任

檢 察 官 、 檢 察

官。 

二、高等法院以下各

級法院及其分院

檢察署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檢

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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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檢察官，除有特別

規定外，包括試署檢

察官、候補檢察官。 

本法所稱實任檢

察官，係指試署服務

成績審查及格，予以

實授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

之檢察官，除有特別

規定外，包括試署檢

察官、候補檢察官。 

本法所稱實任檢

察官，係指試署服務

成績審查及格，予以

實授者。 

第九十條 法務部設檢

察官人事審議委員

會，審議高等檢察署

以下各級檢察署及其

檢察分署主任檢察

官、檢察官之任免，

轉任、停止職務、解

第九十條 法務部設檢

察官人事審議委員

會，審議高等法院以

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檢察官之任免，轉

任、停止職務、解

配合檢察機關組織名稱

變更，酌修第一項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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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陞遷、考核及獎

懲事項。 

前 項 審 議 之 決

議，應報請法務部部

長核定後公告之。 

第一項委員會之

設置及審議規則，由

法務部定之。 

法務部部長遴任

檢察長前，檢察官人

事審議委員會應提出

職缺二倍人選，由法

務部部長圈選之。檢

察長之遷調應送檢察

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徵

職、陞遷、考核及獎

懲事項。 

前 項 審 議 之 決

議，應報請法務部部

長核定後公告之。 

第一項委員會之

設置及審議規則，由

法務部定之。 

法務部部長遴任

檢察長前，檢察官人

事審議委員會應提出

職缺二倍人選，由法

務部部長圈選之。檢

察長之遷調應送檢察

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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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意見。 

檢察官人事審議

委員會置委員十七

人，由法務部部長指

派代表四人、檢察總

長及其指派之代表三

人與全體檢察官所選

出之代表九人組成

之，由法務部部長指

派具法官、檢察官身

分之次長為主任委

員。 

前項選任委員之

任期，均為一年，連

選得連任一次。 

詢意見。 

檢察官人事審議

委員會置委員十七

人，由法務部部長指

派代表四人、檢察總

長及其指派之代表三

人與全體檢察官所選

出之代表九人組成

之，由法務部部長指

派具法官、檢察官身

分之次長為主任委

員。 

前項選任委員之

任期，均為一年，連

選得連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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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體 檢 察 官 代

表，以全國為單一選

區，以秘密、無記名

及單記直接選舉產

生，每一檢察署以一

名代表為限。 

檢察官人事審議

委員會之組成方式、

審議對象、程序、決

議方式及相關事項之

審議規則，由法務部

徵詢檢察官人事審議

委員會後定之。但審

議規則涉及檢察官任

免、考績、級俸、陞

全 體 檢 察 官 代

表，以全國為單一選

區，以秘密、無記名

及單記直接選舉產

生，每一檢察署以一

名代表為限。 

檢察官人事審議

委員會之組成方式、

審議對象、程序、決

議方式及相關事 

項之審議規則，

由法務部徵詢檢察官

人事審議委員會後定

之。但審議規則涉及

檢察官任免、考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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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及褒獎之事項者，

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

定之。 

級俸、陞遷及褒獎之

事項者，由行政院會

同考試院定之。 

第九十一條 各級檢察

署及其檢察分署設檢

察官會議，由該署全

體實際辦案之檢察官

組成。 

檢察官會議之職

權如下： 

一、年度檢察事務分

配、代理順序及

分案辦法之建議

事項。 

二、檢察官考核、監

第九十一條 各級法院

及其分院檢察署設檢

察官會議，由該署全

體實際辦案之檢察官

組成。 

檢察官會議之職

權如下： 

一、年度檢察事務分

配、代理順序及

分案辦法之建議

事項。 

二、檢察官考核、監

配合檢察機關組織名稱

變更，酌修第一項之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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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之建議事項。 

三、第九十五條所定

對檢察官為監督

處 分 之 建 議 事

項。 

四、統一法令適用及

起訴標準之建議

事項。 

五、其他與檢察事務

有關之事項之建

議事項。 

檢察總長、檢察

長對於檢察官會議之

決議有意見時，得交

檢察官會議復議或以

督之建議事項。 

三、第九十五條所定

對檢察官為監督

處 分 之 建 議 事

項。 

四、統一法令適用及

起訴標準之建議

事項。 

五、其他與檢察事務

有關之事項之建

議事項。 

檢察總長、檢察

長對於檢察官會議之

決議有意見時，得交

檢察官會議復議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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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載明理由附於檢

察官會議紀錄後，變

更之。 

檢察官會議實施

辦法，由法務部定

之。 

書面載明理由附於檢

察官會議紀錄後，變

更之。 

檢察官會議實施

辦法，由法務部定

之。 

第九十四條 各級檢察

署及其檢察分署行政

之監督，依下列規

定： 

一、法務部部長監督

各級檢察署及檢

察分署。 

二、最高檢察署檢察

總長監督該檢察

第九十四條 各級法院

及其分院檢察署行政

之監督，依下列規

定： 

一、法務部部長監督

各級法院及分院

檢察署。 

二、最高法院檢察署

檢察總長監督該

配合檢察機關組織名稱

變更，酌修第一項之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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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三、高等檢察署檢察

長監督該檢察署

及其檢察分署與

所屬地方檢察署

及其檢察分署。 

四、高等檢察署智慧

財產檢察分署檢

察 長 監 督 該 分

署。 

五、高等檢察分署檢

察長監督該檢察

署與轄區內地方

檢察署及其檢察

分署。 

檢察署。 

三、高等法院檢察署

檢察長監督該檢

察署及其分院檢

察署與所屬地方

法院及其分院檢

察署。 

四、高等法院檢察署

智慧財產分署檢

察 長 監 督 該 分

署。 

五、高等法院分院檢

察署檢察長監督

該檢察署與轄區

內地方法院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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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方檢察署檢察

長監督該檢察署

及其檢察分署。 

七、地方檢察分署檢

察長監督該檢察

署。 

前項行政監督權

人為行使監督權，得

就一般檢察行政事務

頒布行政規則，督促

全體檢察官注意辦

理。但法務部部長不

得就個別檢察案件對

檢察總長、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

分院檢察署。 

六、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長監督該檢

察署及其分院檢

察署。 

七、地方法院分院檢

察署檢察長監督

該檢察署。 

前項行政監督權

人為行使監督權，得

就一般檢察行政事務

頒布行政規則，督促

全體檢察官注意辦

理。但法務部部長不

得就個別檢察案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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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具體之指揮、命

令。 

檢察總長、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

為具體之指揮、命

令。 

第一百零二條  本法施

行細則由司法院會同

行政院、考試院定

之。 

    全國律師聯合會

依本法授權訂定之辦

法，其訂定、修正及

廢止應經主管機關備

查，並即送立法院。 

第一百零二條  本法施

行細則由司法院會同

行政院、考試院定

之。 

    律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依本法授權訂定

之辦法，其訂定、修

正及廢止應經主管機

關備查，並即送立法

院。 

配合律師法修正，律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更名為

全國律師聯合會，酌修

第二項之文字。 

第一百零三條  本法除 第一百零三條  本法除 一、第一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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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法官評鑑自公

布後半年施行、第七

十八條自公布後三年

六個月施行者外，自

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

除另定施行日期者

外，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八年七月十七日

修正公布之條文，除

第二條、第五條、第

九條、第三十一條、

第四十三條、第七十

六條、第七十九條及

第五章法官評鑑自公

布後半年施行、第七

十八條自公布後三年

六個月施行者外，自

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八年六月二十八

日修正之條文，除第

二條、第五條、第九

條、第三十一條、第

四十三條、第七十六

條、第七十九條及第

一百零一條之三，自

公布日施行者外，其

餘條文自公布後一年

二、增訂第二項，明定

本法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期。現行第二

項遞移為第三項，

並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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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條之三

外，其餘條文自公布

後一年施行。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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